佛光大學環保公約及配合措施
為落實環保政策，本校配合宜蘭縣環境保護局訂定「佛光大學環保公約」，內容如下頁。基於此，下列各項配合措施，希望全校教職員生共同支持並身體力行。
1、 落實垃圾分類，一般垃圾與資源垃圾務必分類丟棄。

2、 儘量使用可清洗、可重覆使用之餐具，個人用餐請使用自備餐具、開會時請自備杯具或使用可清洗之杯具（磁杯或玻璃杯）。

3、 請共同維護辦公室、教室及宿舍週邊整潔，勿隨意丟棄垃圾。

4、 為配合資源永續利用的環保國際潮流及達成綠色採購目標，在購買各項用品時，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（有環保標章），如：回收再利用之環保碳粉匣、再生影印紙、衛生用紙及其他節能設備等。

5、 影印各項報表或資料時，紙張採雙面印製；若有單面作廢紙張，背面可再利用。

6、 購買文具用品時，盡量選購可重複使用之用品，如可換筆芯原子筆、印台等。

7、 請定期養護盆栽。

永續家園的經營需要全民共同參與，面對有限的資源，我們更應善於利用，減少人為因素對自然環境的破壞，希望全校教職員生共同努力，為建構台灣成為永續、適居的生態家園盡一份心力！
總務處事務組  敬啟
佛光大學環保公約

1. 配合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訂定校園環保生活公約，本校同仁師生願意遵守以下規定：

2. 進入本校機車依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，須完成機車排氣定期檢驗，未符合規定者，不核發通行證。

3. 本校餐廳內杜絕提供免洗餐具（包含杯、碗、盤、碟、餐盒、筷、湯匙、刀、叉、攪拌棒等），違者通報縣環保局處理，並依合約違規事項罰則處理。

4. 配合資源回收與垃圾清運，不隨意丟棄垃圾，落實垃圾分類，貫徹資源回收再利用。

5. 配合清淨家園全民運動計畫，維護個人生活空間（宿舍）、辦公空間及校園環境整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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